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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三不受复决字〔2024〕57号

申请人：张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公安局。

申请人以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司法冻结银行卡行为为由，于

2024 年 11 月 28 日通过网络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

同日收到上述行政复议申请。

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

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国土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

交通运输部 农业部 人民银行 林业局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

民航局关于印发<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查封、冻结措施有

关规定>的通知》第五十一条：“当事人和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、

利害关系人对于公安机关及其侦查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有

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：（一）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、

冻结措施的；（二）明显超出涉案范围查封、冻结财物的；（三）

应当解除查封、冻结不解除的；（四）贪污、侵占、挪用、私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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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换、抵押、质押以及违反规定使用、处置查封、冻结财物的。

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核实，并在收

到申诉、控告之日起三十日以内作出处理决定，书面回复申诉

人、控告人。发现公安机关及其侦查人员有上述行为之一的，

应当立即纠正。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、诉讼代理人、利害关系

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向上级公安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检察

院申诉。上级公安机关发现下级公安机关存在前款规定的违法

行为或者对申诉、控告事项不按照规定处理的，应当责令下级

公安机关限期纠正，下级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。必要时，上

级公安机关可以就申诉、控告事项直接作出处理决定。人民检

察院对申诉查证属实的，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。”的规定，

申请人对公安机关冻结银行卡行为不服，可以向该机关申诉或

者控告。公安机关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核实，

并在收到申诉、控告之日起三十日以内作出处理决定，书面回

复申诉人、控告人。对处理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向上级公安机关

或者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。因此，申请人所申请的事项不属于

行政复议范围。

即便申请人所申请的事项属于行政复议范围，但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条第一款：“公民、法人或者

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自知道或者应

当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；但是法

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。”第三十条第一款：“行

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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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：（一）有明确的

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；（二）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

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；（三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

由；（四）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；（五）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

复议范围；（六）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；（七）行政复议机关

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，并且

人民法院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。”

的规定，申请行政复议应当符合上述条件。而本案中，从申请

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中“被申请人：河南省三门峡市公安

局”“被申请人：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公安局”“被申请人于

2023年 12月对申请人名下银行卡财产全额冻结”“请求上级公安

局彻查下辖单位渑池县公安局一系列不作为行为。此致三门峡

市公安局”等表述，申请人未明确行政复议被申请人，且申请人

于 2024年 11月 28日申请行政复议也已超过法定期限。

综上，申请人所申请的事项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

定不予受理。

2024年 12月 3日


